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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8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世联行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4 

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、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。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召开时间：2025年5月1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5：00 

2、召开地点：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5楼1501会议室 

3、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、召集人：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5、主持人：董事朱江先生（公司董事长陈卫城先生、联席董事长陈劲松先生

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，经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，由公司董事朱江先生

主持本次股东大会。） 

6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上市公司股

东会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及代理人）共221人，代表股份1,042,808,36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.3280%。其中： 

（1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 （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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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99.8276%；反对 1,604,74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539%；弃权 192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参与投票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5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33,174,722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0762%；反对 9,441,738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054%；弃权 191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参与投票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4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对外担保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33,093,222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0684%；反对 9,474,238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085%；弃权 240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参与投票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1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资产处置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41,007,22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8273%；反对 1,608,74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543%；弃权 192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参与投票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4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40,997,32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8264%；反对 1,617,84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551%；弃权 193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参与投票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5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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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40,603,18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7885%；反对 2,009,58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927%；弃权 19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000 股），占参与投

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8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

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94,986,990 股，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7311%；反对 2,009,580 股，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2.0676%；弃权 19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000 股），

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013%。 

（十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31,293,745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5038%；反对 1,955,740 股，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4512%；弃权 195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000 股），占参与投票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50%。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95,041,330 股，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7871%；反对 1,955,740 股，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2.0122%；弃权 195,100

；弃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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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

2、 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

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

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


